
新
竹

縣
申

請
民

宿
消

防
安

全
設

備
裝

置
照

片
  

說
明

：
走

廊
緊

急
照

明
燈

照
片

，
裝

置
位

置
：

  
  

 樓
。

 

 

說
明

：
走

廊
緊

急
照

明
燈

照
片

，
裝

置
位

置
：

  
  

 樓
。

 

註 ： 本 頁 請 貼 走 廊 ﹁ 緊 急 照 明 燈 ﹂ 裝 置 照 片 ， 各 樓 層 走 廊 一 張 相 片 。  



新
竹

縣
申

請
民

宿
消

防
安

全
設

備
裝

置
照

片
  

說
明

：
梯

間
「

緊
急

照
明

燈
」

照
片

，
位

置
：

  
 樓

至
  

 樓
。

 

 

說
明

：
梯

間
「

緊
急

照
明

燈
」

照
片

，
位

置
：

  
 樓

至
  

 樓
。

 

註 ： 本 頁 請 貼 樓 梯 間 ﹁ 緊 急 照 明 燈 ﹂ 裝 置 照 片 ， 樓 層 超 過 三 樓 或 樓 梯 數 超 過 者 請 自 行 影 印 ︵ 單 一 樓 層 本 頁 可 免 ︶ 。  



新
竹

縣
申

請
民

宿
消

防
安

全
設

備
裝

置
照

片
  

說
明
：
房

間
「

緊
急

照
明

燈
及

住
宅

用
火

災
警

報
器

--
-探

測
器
」
照
片
，

位
置

：
  

  
  
室

。
（

例
：

A
01

室
）

 

 

說
明
：
房

間
「

緊
急

照
明

燈
及

住
宅

用
火

災
警

報
器

--
-探

測
器
」
照
片
，

位
置

：
  

  
  
室

。
 

註 ： 本 頁 請 貼 各 房 間 ﹁ 緊 急 照 明 燈 及 住 宅 用 火 災 警 報 器--- 探 測 器 ﹂ 裝 置 照 片 。  



新
竹

縣
申

請
民

宿
消

防
安

全
設

備
裝

置
照

片
  

說
明
：
房

間
「

緊
急

照
明

燈
及

住
宅

用
火

災
警

報
器

--
-探

測
器
」
照
片
，

位
置

：
  

  
  
室

。
 

 

說
明
：
房

間
「

緊
急

照
明

燈
及

住
宅

用
火

災
警

報
器

--
-探

測
器
」
照
片
，

位
置

：
  

  
  
室

。
 

註 ： 本 頁 請 貼 各 房 間 ﹁ 緊 急 照 明 燈 及 住 宅 用 火 災 警 報 器--- 探 測 器 ﹂ 裝 置 照 片 。  



新
竹

縣
申

請
民

宿
消

防
安

全
設

備
裝

置
照

片
  

說
明
：
房

間
「

緊
急

照
明

燈
及

住
宅

用
火

災
警

報
器

--
-探

測
器
」
照
片
，

位
置

：
  

  
  
室

。
 

 

說
明

：
 

註 ： 本 頁 請 貼 各 房 間 ﹁ 緊 急 照 明 燈 及 住 宅 用 火 災 警 報 器--- 探 測 器 ﹂ 裝 置 照 片 。  

 



新
竹

縣
申

請
民

宿
消

防
安

全
設

備
裝

置
照

片
  

說
明

：
「

火
警

自
動

警
報

系
統

設
備

--
-受

信
總

機
」
照
片
，

 

位
置

：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。（
例

：
一

樓
櫃

臺
旁

）
 

 

說
明
：
手

動
報

警
機

--
-P

B
L
照

片
，
位

置
：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。
 

（
例

：
一

樓
走

廊
）

 

註 ： 本 頁 請 貼 ﹁ 火 警 自 動 警 報 系 統 設 備--- 受 信 總 機 ﹂ 裝 置 照 片 ︵ 未 設 者 本 頁 免 ︶ 。  
 
 



新
竹

縣
申

請
民

宿
消

防
安

全
設

備
裝

置
照

片
  

說
明

：
「

滅
火

器
」

及
24

㎝
Χ

8
㎝

 
紅

底
白

字
標

識
牌

照
片

，
 

（
滅

火
器

應
固

定
）
，

位
置

：
  

  
  

  
  

。（
例

：
一

樓
走

廊
）

 

 

說
明

：
「

滅
火

器
」

及
24

㎝
Χ

8
㎝

 
紅

底
白

字
標

識
牌

照
片

，
 

（
滅

火
器

應
固

定
）
，

位
置

：
  

  
  

  
  

。（
例

：
二

樓
走

廊
）

 

註 ： 本 頁 請 貼 ﹁ 滅 火 器 ﹂ 裝 置 照 片 ， 每 層 樓 請 裝 置 十 磅 裝 二 具 且 固 定 高 度 不 得 超 過 １ 公 尺 ， 本 表 不 足 請 自 行 影 印 及 註 明 樓 層 。 



新
竹

縣
申

請
民

宿
消

防
安

全
設

備
裝

置
照

片
  

說
明

：
出

口
標

示
燈

位
置

照
片

 

 

說
明

：
緊

急
避

難
逃

生
位

置
圖

（
逃

生
平

面
圖

）
 

 


